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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作为犯罪积极主动的行为样态相比较，不作为犯罪的消极性和隐蔽性使得其在实务当中难以辨别，尤

其是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斯特贝尔首次提出的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

务来源之一的说法目前虽未纳入我国的刑法典，但这一理论已被我国刑法界所广泛认可，要深刻研究先

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就必须首先了解不作为犯罪的定义、特点以及义务来源，对先行行为导致的不

作为犯罪理论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刑法体系的水平，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规范打击犯罪和保

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程度，是研究不作为犯罪，完善刑法体系，明确刑法未来在不作为犯罪方面的改革方

向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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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active behavior as a crime, the negativity and concealment of inac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n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crime of inaction caused by prior behavior. Al-
though i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criminal code of our country that the leading act first propo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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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ous German criminal law scientist Stebel as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obligation of 
non-criminal, this theory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criminal law community in our coun-
try, and we must deeply study the first For the crime of omission caused by behavior,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of obligation of the crime of omission. The 
depth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omission caused by prior behavior reflects the level of a coun-
try’s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also reflects a country’s regulation. The degree of balance between 
figh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the only way to study the crime of inaction, improve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and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criminal law reform in terms of ina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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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整个的犯罪体系中，犯罪的行为方式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型犯罪，以积极的行为样态

为表现形式，而另一种是不作为型犯罪，以消极的行为样态为表现形式[1]。显而易见二者的相同点是对

他人的合法法益都具有实质性的侵害，其中大众对于作为型犯罪认知度高，因此该犯罪类型易被识别，

而不作为的犯罪往往涉及到道德低标准层面的谴责，其背后与法律维护的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有关。

在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中，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往往更加具有不作为犯罪的特征，所以探讨区分作

为型犯罪与不作为犯罪之间的差别与联系、不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的来源以

及不作为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至关重要，而对此具有突破性的进展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立法体系的完善

程度，同时可以更好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让无罪之人无需

承担刑事责任，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2. 不作为犯罪的定义 

不作为犯罪的含义是行为人负有某种作为义务，并且拥有可以作为的能力，但是却采取消极放任的

的行为样态最终产生严重后果的犯罪。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不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并不等于“静止”，

也并不是与“运动”相背离，在某一方面，行为人采取了作为的手段，其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应当履行的

义务，实际上这种行为也是不作为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子女的母亲不想抚养子女，将子女丢弃在马

路上，尽管子女的母亲实施了丢弃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为了达到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一种手段，

手段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是手段背后所蕴含的非法目的以及行为样态是违法的，所以不能把母亲将子

女丢弃在马路上的行为认定为作为型犯罪，该母亲仍然构成不作为犯罪中的遗弃罪。在判断一个犯罪是

否属于不作为犯罪时，行为并不是主要的判断依据，重要的是了解行为与作为的关系，有行为不一定有

作为，但是有作为一定有行为，行为的外延包含了作为的外延，明白了二者的关系后就能更加清楚的了

解不作为犯罪的含义以及如何区分不作为犯罪。 
(一) 不作为犯罪的主体 
根据前述不作为犯罪的定义，不作为犯罪的主体应当是负有某种作为义务，但是不履行或者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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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义务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人，也称为不作为犯。不作为犯要求不作为犯罪所对应的罪名已经成

立，否则只能认定为行为人仅仅只是不作为而已，若严重后果并没有产生，则不构成犯罪，进而行为人

也不具有不作为犯的身份。在实务中亦是如此，行为人仅仅只是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并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是难以找到证据或者因为情节显著轻微而无法定罪的，这样不作为犯的身份同样无法成立。

不作为犯罪的主体首先也需要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无论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还是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

如果对权利人不负有义务，自然无法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主体。母亲溺水，如果其子女有能力救却不救，

那么可以认定其是不作为犯罪的主体，但是其他的路人即使有能力却不救，却不能认为路人构成不作为

犯罪，因为路人并不对该母亲承担应当救助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不作为犯罪的主体应当满足两个条

件：1) 不作为的行为已经成立犯罪，2) 行为人先前已经负有相应的作为义务。 
(二)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表现形式 
行为是指在主观影响和支配下而外化的活动，行为不代表“运动”，“静止”同样可以成为行为的

表现形式，在不作为犯罪中，“静止”就是不作为犯罪行为的一般表现形式。“静止”在不作为犯罪中

就是消极放任的行为样态，是行为人不积极履行或者不履行应当作为的义务的方式。“静止”的行为形

式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即没有履行作为义务的最低标准，是对权利人应当享有其权利的侵害。

“运动”同样也是不作为的行为表现形式之一，行为人如果采取某种积极的作为手段，目的只是为了逃

避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则行为人同样也构成不作为犯罪。相对于作为型犯罪所表现的积极样态，如捅死、

勒死等体现的是对他人生命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急剧提高，最终产生致使他人死亡的危险程度并且造成他

人死亡的法律后果，不作为型犯罪对他人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往往是逐渐提高最终造成严重后果，这也就

表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表现形式往往是温和平缓的，而非剧烈的。综合起来看，不作为犯罪的行为表现

形式主要是“静止”，其具有消极性、危险性以及平和性的特点。 
(三)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对象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对象是作为义务所指向的法益，即义务承担者履行义务所针对的法律权益。当作

为义务来源不一样时，其所对应的对象也不一样。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其所针对的对象同样也是

法律明文规定的，如刑法第 261 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

扶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这条典型的不作为犯罪的条

款就明确了义务人的作为义务对应的是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的基本生存的法

益。由职业和职务要求所产生的义务，其担任职业或职务的人的作为对象即是职业或职务本身所要保护

的法益，警察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人民、保障公民和社会的安全，当公民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侵害时，警察

在能作为的情况下却不作为就有不作为犯罪之嫌。除此之外，基于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义务人与

作为对象一般都是由合同行为或者是自愿行为产生，当然其作为对象也是合同所约定的内容或自愿承担

的义务所保护的法益[2]。如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一个《仓库保管协议》，当仓库失火时，义务人有能力灭

火却不作为导致仓库损毁造成严重后果的，该义务人可能承担不作为犯罪的责任。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

是指行为人由于先前合法或违法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时刻可能受侵害的危险状态，基

于此行为人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或者消除社会关系的危险状态，所以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的

对象是基于先行行为而处于危险状态的应当受到先行行为人保护的法益[3]。会游泳的甲带不会游泳的乙

去游泳馆游泳，如果乙在游泳馆溺水，甲知道却不救助，则甲构成不作为犯罪，但是如果甲在带乙前往

游泳馆的路上，乙被车撞死了，则甲不对乙的死亡负责，因为甲在带不会游泳的乙去游泳馆游泳的先行

行为只包括了乙因不会游泳而溺死的危险可能，并不包括乙被车撞死的可能性，所以先行行为产生的作

为对象仅仅只针对先行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危险所侵害的法益。根据不同的作为义务来源，其保护对象也

可能不同，所以清楚的认识不作为犯罪的作为对象也是研究不作为犯罪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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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结果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通常要求产生危害结果，此时不作为犯罪才既遂，即不作为犯罪是结果犯而非行

为犯，但这是不是说不作为犯罪就没有未遂犯呢？其实不然，不作为犯罪也有未遂犯，在整个刑法体系

中，犯罪一般都包含预备、中止、未遂、既遂四个形态，在不作为犯罪中也同样存在着这四种形态，大

多数人认为由于不作为犯罪的消极性的特点，不作为犯罪不包含预备状态，事实上在不作为犯罪中，预

备状态既有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行为人并未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手段以达到不履行其作为义

务的目的，那么预备状态一般就不存在，如子女的母亲不给子女哺乳，最终导致子女饿死，由于行为人

只是单纯的采取了消极放任的方式，所以预备状态也就无从谈起。相反，如果子女想要不赡养自己已经

瘫痪的父亲，想要将父亲遗弃在公路上，于是子女去药店买了一个轮椅，用轮椅将父亲推出去，最终导

致父亲饿死，从中就可以看出，子女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手段以达到摆脱赡养义务的目的，其去药店购买

轮椅的行为即属于犯罪预备。同样，不作为犯罪也有未遂形态。当行为人使得作为对象处于危险状态中，

但危险状态由于除行为人本身的原因以外而消除，行为人即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未遂。如女儿的母亲因重

男轻女的思想想要杀死出生不久的女儿，于是不给女儿哺乳，当女儿奄奄一息时被人发现并送到医院抢

救，在这里，母亲就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未遂犯。在中止的形态中就要求由于行为人而处于危险

状态的作为对象因行为人本身的救助行为而消除了危险状态或者最终的危险结果没有发生。如子女母亲

将子女遗弃在医院门口，但是听见子女的哭声又不忍心，于是将子女抱了回去，这就是遗弃罪的中止形

态，而在刑法体系中，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一般不处罚犯罪的中止。总结可以得出，不作为犯罪同

样存在预备、未遂、中止、既遂四个形态，只是由于不作为犯罪的消极性，其预备和未遂的形态很难被

分辨出来。 
(五) 不作为犯罪的特点 
不作为型犯罪区别于作为型犯罪具有其特有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极放任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不作为犯罪的行为表现形式上，作为型犯罪主要体现在行

为人作出了刑法上规定的禁止作出的行为，一旦行为人作出了刑法规定的不可作为的行为，则行为人即

构成作为型的犯罪。而不作为犯罪则是要求行为人作出其作为义务来源所规定的命令性的行为，一旦行

为人没有作出规定的应当履行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成立。不作为犯罪的消极性主要体现在

应为能为而不为当中，所以不能用单纯的“静止”或者运动来区分不作为犯罪与作为犯罪，这并不是二

者的实质区别，如抗税罪，行为人用暴力、胁迫等行为方式抗拒纳税，从其行为方式来看是作为，但是

从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角度看是不作为，由此不作为犯罪与作为犯罪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竞合关系。同时

可以得出，行为人作出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所规定其履行的义务，那其就是不作为者，如果造

成严重后果，行为人就成为不作为犯，即使他采取了积极剧烈的手段，也不可否定其不作为的消极性。

而不作为的放任性主要体现在明知自己有作为义务，在能为的条件下不作出帮助权利人消除危险的行为，

放任危险程度继续升高并造成严重后果。如子女溺水，有救助能力的父母看见却不救助，听任溺水的危

险持续扩大，以致子女死亡，此刻就是由于义务人的放任不管，最终产生了严重结果，此时义务人也构

成不作为犯罪。 
第二，危险的相对平和性。从不作为犯罪的法益侵害形式可以看出，不作为犯罪对社会关系以及个

人法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相较于作为型犯罪对法益产生的危险性一般是积极地制造紧迫的，不作为犯

罪所产生的危险往往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加强，一般具有平和的特点，所以给受侵害者的救助时间往往

非常充裕，但是同时这种危险也难以被发现，总体上是因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形式往往表现为“什么都

不干”，而且这种行为形式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中往往最难发现。如故意杀人罪，既可以表现为用刀将

人捅死，即作为的杀人，表现出的危险性是紧迫的，也可以是将婴儿饿死，即不作为的杀人，表现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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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是隐蔽的、平和的，并且这类危险往往会被他人认为是正常的生活行为，以至于难以发现并救助。

就是因为不作为犯罪的危险性具备与普通作为犯罪截然不同的特点，所以其难以被发现。 
第三，义务性。不作为犯罪行为与作为犯罪的实质区别就在于不作为犯罪表现为消极地不履行法律

规定其该当履行的义务，而作为犯罪则是作出了法律不允许作出的行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性主要体现

在行为人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其履行的负担性的义务上，而行为人一旦不履行义务，并且产生严重后果

的，则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往往因为自身原因无法负担其义务，所以不作为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作为

犯罪而言较小。从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性也可以看出不作为犯罪是结果犯，因为只有行为人不履行义务以

至于产生严重结果，此时方可察觉行为人没有尽到其应当作为的义务，所以义务性是不作为犯罪最突出

的特点。 

3.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使得他人处于危险状态，此时行为人对他人负有

救助义务，若行为人不履行其救助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则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4]。行为人的先行行为

并不要求一定是非法的，合法的先行行为同样也可能会产生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如行为人甲发现乙溺水，

在救助时发现乙是自己的仇人，于是中断了救助行为，由于甲救助的先行行为产生了自愿接受行为产生

的保护义务并且乙对甲形成了特定的依赖关系，此时甲放弃救助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从先行行为导

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其在不作为犯罪的体系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4. 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 

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往往是由于行为人合法或者非法的先行行为，导致行为人对先行行为所作

出的对象负担起一定的作为义务，尽管法律对于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来源没有具体明确的规范，但是在

理论界，“先行行为是作为义务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理论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属于多数说。 
(一) 义务来源的判断 
作为义务的来源不能仅仅只关注法律的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我

们也不能当然的认为其构成不作为犯罪，例如在《消防法》第五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报告火警的义务，

但是如果个人发现了火情，即使他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火情，我们也并不能依此对其进行刑法上的惩罚。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认为没有法律的规定，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就不存在，所以法律规定不能成为行为

人义务来源的唯一标准。笔者认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应当是源自于公序良俗原则的延伸，是社会一般人

盖然性的认为你负有应当作为的义务。一个子女遇见危及其生命的危险时，社会一般人不会认为一个路

过的陌生人会做出积极且紧迫的救助行为，但如果子女的父母对面临危险的子女置之不理，则会超出一

般人预料。无论是偷税、抗税，亦或是具有看管义务的人没有切实履行其看管义务，这些行为方式通常

会超出社会一般人的预料，同样也会受到谴责，至此就可以认定判断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应该是社会一

般人的盖然性的相信。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同样如此，社会一般人普遍的相信先行行为人应当承担

起保护他人因其先行行为而处于危险状态的责任，如交通肇事罪当中，驾驶者将他人撞成重伤，此时社

会一般人会盖然性的认为肇事者应当拨打救助电话，将受害者及时送进医院抢救，而此时如果肇事者逃

逸了，则其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加上不作为的遗弃罪，最后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法定刑升格条件，

刑罚加重。所以，判断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不能只根据法律的表述，还应该尊重社会大众朴素

的法感情，站在社会一般人的角度去评价分析其观点，然后适当加以采纳。 
(二) 先行行为导致犯罪的构成要件 
主客观相统一是犯罪构成的重要条件，在不作为犯罪中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不作为犯罪消极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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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平和性、义务性的特点，不作为型犯罪与作为型犯罪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因先行行为导致的不

作为犯罪中，往往需要行为人首先作出一个合法或非法的先行行为，使得他人处于一个危险状态，而因

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义务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最终导致发生严重后果，所以在对于先行行为导

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是否会导致应当有行为人履行的作为义

务。由此可得，先行行为导致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以下要件： 
首先，现实中的先行行为很多会产生作为义务，但是不能片面的认为所有的先行行为都会产生作为

义务。判断一个先行行为是否会产生作为义务主要看权利人之后处于的危险状态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以及社会一般人是否会盖然性的认为应该由先行行为人救助，而不是判断先行行为是否合法。如甲擅自

进入某煤矿工地的危险作业区，煤矿工人在正常施工的过程中致甲受伤，并引发生命危险。此时，虽然

煤矿工人的作业行为是合法行为，但是仍然产生救助甲的义务，因为甲的危险状态与煤矿工人的作业行

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社会一般人会认为即使煤矿工人是合法的正常作业，但是此时已经造成甲产

生生命危险，因此煤矿工人负有救助义务，如果不进行救助，将受到谴责。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需

要与被害人自陷风险相区分，被害人自陷风险是被害人在危险结果发生之前就已经知道风险的存在，却

仍然将自己处于危险的状态中，此时即使先行行为人存在过错，法律也不应该过于谴责。 
其次，先行行为人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却选择消极地不履行。先行行为导致的作为义务的产生要求先

行行为人积极主动的地履行义务，但应该从行为人自身能力和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自

身不具有履行能力，也就无需受到法律谴责。如某老师带着学生去郊游，其中一名学生掉入河中，但是

由于老师自身也不会游泳，最终导致溺水的学生死亡，由于老师带学生去郊游的先行行为导致学生处于

危险状态之中，因此老师对于溺水的学生有救助义务，但老师不会游泳，没有救助能力，所以不符合不

作为犯罪中“能为”的条件，因此老师的不作为不构成犯罪。综上，不作为犯罪中救助义务即“应为”

只是构成要件之一，此外还要求行为人满足“能为”而“不为”要件。只有当行为人有能力作为却不作

为，行为人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 
再次，不作为的行为需要产生严重后果，不作为犯罪才成立。不作为犯罪是在“应为、能为、不为”

的条件下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不作为犯罪才成立，否则，不作为犯罪只能处于未遂或者中止的状态下。

除此之外，不作为犯罪的行为表现形式主要是消极放任的，因此我们很难从行为上找到证据证明行为人

正在逃避其应该履行的义务。所以，不作为犯罪是结果犯。 
最后，从主观上看，不作为犯罪既可以故意持故意心态，也可以持过失。对犯罪量刑的标准既要考

虑客观上的法益侵害性以及可谴责性，也需要考虑主观上的人身危害性，此时关键是判断行为人的主观

意识如何。在客观上，不作为犯罪的形态和其他犯罪一样，都具有预备、中止、未遂、既遂四个犯罪形

态；在主观上，不作为犯罪也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心理[5]。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不作为犯罪都会有

过失，过失的不作为犯罪通常表现在行为人因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没有认识到自己负

有作为义务，而导致发生严重结果。过失的不作为犯罪通常表现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中，真正不作为一

般只存在故意，如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行为人都明知自己具有作为义务

而依旧不作为，所以在真正不作为犯罪中，一般只存在故意。但是在交通肇事罪中存在例外，如汽车驾

驶员违反交规，将一人撞至重伤昏迷，但是汽车驾驶员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亡，因此逃逸，此时汽车驾驶

员对于后面的遗弃行为持主观过失，但是交通肇事罪中的不作为属于法律特别规定的例外情形，由此不

影响对其他真正不作为犯罪要求主观故意的条件。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中，就有可能存在过失的不作为

犯罪，如某仓库管理员，在仓库发生火情期间擅离职守，没有及时发现火情，导致火势扩大最终造成严

重后果。仓库管理员对仓库具有看管保护义务，而由于仓库管理员的擅离职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应当承担失火罪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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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免责事由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免责事由是行为人在做出先行行为后，即使他人因先行行为陷入危险

状态，行为人仍然无需承担责任的违法阻却事由，是行为人为自身免除法律责任的抗辩事由。 
第一，先行行为与发生的危险状态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先行行为人无需对处于危险状态的他人

进行救助[6]。当先行行为并不会产生作为义务时，行为人自然也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一名顾客

在饭店吃饭，结果被噎住，即使饭店老板看见不救助，在该情形下也不能认为老板构成不作为犯罪，因

为做饭的先行行为并不会有产生被噎住危险的直接可能性。 
第二，行为人缺乏履行义务的能力[7]。法律不强人所难，当行为人确有困难不能履行义务的情形下，

法律不能强迫其履行，在不作为犯罪中，行为人会在“能为”的环节中切断其犯罪的构成。 
第三，行为人积极的履行其义务。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免责要求行为人在知道他人由于自

身行为的影响而处于危险状态时积极地实施救助行为，而不是消极的放任危险继续扩大，如行为人主观

上并没有逃避责任的意图，而积极主动的承担责任，并在客观上寻求有效的救助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

发生或恶化。此时，同样不应认为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犯罪。 
第四，无法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已经对他人的法益造成无法弥补的侵害，

此时，尽管行为人采取救助措施积极作为，危害结果依然无法避免，因此，不构成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

为犯罪。如在医疗事故罪中，医生意外地给病人注射过量的麻醉剂，导致病人无论如何抢救都无济于事，

此时，医生即使消极地等待危险结果的发生，也不能认为医生是不作为犯罪。所以，当先行行为导致的

对他人的“危险链接”无论如何都无法切断时，同样也不能认为行为人之后的不作为行为构成不作为犯

罪。 
先行行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从“应为、能为、不为”的三个环节出发，从中发现

行为人可以免责的相关事由。同时还包括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对他人的因先行行为而陷

入危险的状态无法消除，行为人即使消极地不作为，也满足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 

6. 结语 

长期以来，对于不作为犯罪的研究难以取得新的进展，如何规范不作为犯罪中的义务来源、先行行

为、以及因果关系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刑法学者。在构建完整的、与时俱进的刑法体系和犯罪体系，研究

道德标准与违法标准的界限中，对于不作为犯罪原理层面的深入探索必不可少。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指引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成为时代的新课题。对于不作为犯罪的探讨，特别是先行行

为导致的不作为犯罪的定性与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紧密的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

依法治国的发展理念，让国民更加清楚犯罪的边缘线，了解义务的承担也是守法的具体要求，同时司法

机关也能更加清晰客观地评价犯罪行为，减少错判误判的发生率，使刑法在社会规范价值和保障人权价

值中得到平衡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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